
一名男子到派出所咨询业务，交谈中透

露出的只言片语让民警心生怀疑，再一调查，

此人竟是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网

上追逃对象。近日，如此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

浦东公安分局宣桥派出所，民警成功抓获并

移交一名在逃人员。

 月   日上午   时许，中年男子方某

来到宣桥派出所咨询业务，他径直走向前台

民警：“警察同志，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找贷

款公司借款，现在被冻结了，你们帮我看看怎

么办？”

方某自称，因开店缺少装修费，便办了信

用卡作为凭证借给贷款公司以此换取贷款，

结果没几天信用卡被冻结了，怀疑自己被贷

款公司骗了。

民警正在核查方某身份和信用卡冻结原

因时，方某出去接电话，恰好被在旁处理其他

案件的民警黄帅听见。

仅凭只言片语，黄帅便察觉对方有可疑

之处，设法将方某“挽留”后，民警再次将其

信息进行比对，发现方某竟是一名涉嫌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某外省网上追逃对象。

随后，民警将方某及时控制。

当民警问他是否将自己的银行卡有偿外

借时，他回想起当初将信用卡借给贷款公司

时确实收了一些钱，醒悟过来的方某不由得

追悔莫及。目前，方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已被依法移交给外地公安机关。

警方提示： 平日切勿泄露自己的银行卡

账号密码或将银行卡出租出借给他人， 尤其

遇到有人有偿借用银行卡请保持警惕， 这很

有可能是犯罪分子要用来转移犯罪资金之

用， 你的一念之差很可能就变成了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的嫌疑人。

晨报记者 倪冬 通讯员 黄泰阳 尹毅成

只因和女友分手后对方很快有了新的男

朋友，于是男子心生嫉妒，酒后开始胡思乱想，

妄图报警谎称前任的“新欢”从事违法犯罪活

动，自以为这样便能给对方一点 “颜色看

看”，殊不知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

“喂，警察吗？我要举报肖某有违法犯罪

的行为！” 月   日，普陀公安分局长寿路

派出所接到王某报警称，有一名男子介绍他

一起从事违法犯罪的工作。接到报警后，民警

立刻赶赴王某的住处核查情况。

当民警见到王某时，却发现他早已喝得

酩酊大醉，整个人处于迷糊的状态，周围也散

落了一地的酒瓶。接警民警顿时提高了警惕，

怀疑他有酒后虚构事实报假警的嫌疑。于是，

民警将王某先行带至派出所内酒醒。

见王某逐渐清醒过来，民警便开始向其

询问报警内容，并提前告知他，倘若谎报警情

将受到法律惩处。王某见状，顿时露出紧张的

神情，思考片刻后赶忙坦白了事实。

据王某交代，他其实并不认识自己举报

的肖某，只是在前女友的手机里见到过他的

手机号，并偷偷记了下来。而王某刚和前女友

分手不久，又道听途说肖某成了她的 “新

欢”，便怀疑自己感情受挫是肖某插足所致，

便想着给他点颜色看看。经民警教育后，王某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目前，王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

违法行为被普陀警方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同

时，民警也查实肖某并无任何违法犯罪的情

况。

警方提示：110 是打击违法犯罪、为群众

解危济困的生命线。 谎报警情不仅会乱社会

公共秩序、浪费有限的警务资源，更有可能让

真正有需要的群众得不到及时救助， 请市民

群众珍惜 110 报警资源。

文/晨报记者 陈 泉

图/普陀警方

听说前女友有了新恋情
男子心生嫉妒谎报警情被处罚

男子到派出所咨询业务……

民警凭只言片语发现他是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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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制止校园暴力反被打伤
伤人者和学校均有赔偿责任

说法

| 同学校内打架拉架者反被打残

小豪、小龙和小明均系上海某中学八年

级的学生。    年  月的一天，在课间休息

时段，小龙与小明发生口角争执，遂将小明击

倒在地后骑坐在小明脖颈处，持续用拳击打

小明。这时，路过此处的小豪见状，立刻想去

找老师制止，但班主任老师并不在旁边的教

师休息室内，便上前试图将小龙拉离，谁知小

龙突然回身，挥拳击中小豪的左眼。学校老师

随即将小豪送至医院，小豪被诊断为继发性

青光眼，瞳孔散大。后经专业机构鉴定，小豪

左眼外伤，构成人体损伤十级残疾。

事后，小龙母亲垫付了  万余元后，便

不再理会。但小豪仅医疗费就花去了  万余

元，并且还面临眼睛损伤无法恢复、视力下

降、后期需定期治疗的情况。小豪无奈向静安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小龙、小龙父母及

上海某中学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   万余

元，并认为小龙及小龙父母应承担主要责任，

上海某中学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也应当承

担一定的侵权责任。

| 打人者父母认为制止者也有责任

小龙及小龙父母认为，小豪是一名年仅

  岁的学生，面对该突发事件应该寻求老师

的帮助，且教师办公室即在事发地附近，不

应独自制止打架行为，因此小豪亦存在过

错，应当自行承担    的责任，学校承担

   的责任，小龙及其父母仅应承担    至

   的责任。

上海某中学认为，校方不应当承担责任，

直接导致小豪受伤的是小龙，并非学校；发生

此次打斗的时间很短，事件发生后校方已经

第一时间带小豪就医，学校方在事情发生和

处置上并无过错。

| 法院：伤人者和学校均有赔偿责任

静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原、

被告陈述及监控视频等证据证实，本案侵害

事实由限制行为能力人小龙直接导致。事发

时，小龙作为一名八年级学生，应当具备一定

的辨别是非和控制情绪的能力，但却在课间

对同学小明实施殴打，并对出面劝阻的小豪

挥拳相向，行为冲动，未计后果，应当承担主

要过错责任。

小豪面对校园暴力，能够出手制止，帮助

同学，不仅并无过错，还应予以褒扬。小龙因

琐事在课间休息期间殴打同学，未有老师发

现并予以劝阻，上海某中学作为专业的教育

机构，未对课间加以必要的严格管理，未及时

发现和防止学生间的冲突加剧，导致本案的

后果，故认为学校在履行教育管理职责时存

在不足，亦应对本案的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

综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致害原因及本

案实际情况，法院酌定小龙及其父母承担

   的赔偿责任，上海某中学承担    的

赔偿责任，遂依法判决小龙及其父母在扣

除已垫付的钱款外另赔偿小豪   万余元，

学校赔偿  万余元。

| 法官：见义勇为者应得到全面保护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

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刘莎表示，未成年人在

学校中与同学相处偶有矛盾是正常的，要学

会包容和沟通，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去解决

矛盾。而暴力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产生更大

的问题。

一、施暴者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未成年人心智和价值观尚不成熟， 也容

易冲动亢奋，因此在与人发生冲突时，很可能

采取暴力手段解决问题。 但未成年人如果侵

害了他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人格权等

合法权益，其监护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

节严重的， 其自身也可能面临刑事处罚或行

政处罚。

二、见义勇为者理应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

小豪制止校园暴力的行为是一种利他

行为， 其利益损失理应得到法律的全面保

护。 本案侵害行为发生时，有数名学生围观，

小豪通过拉扯小龙的方式制止不法侵害，并

未超出普通人对制止行为的通常认知，与其

年龄、能力匹配。 而小龙对“拉架人”的攻击，

已经超出了小豪的预见范围。 在衡量过错

时，不应对见义勇为者求全责备，不宜过分

苛责未成年人出手相助时的面面俱到。 这种

保护他人利益的见义勇为，在判决中应当给

出是非曲直的明晰判断，弘扬公正、和谐、友

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各方应共同守护校园安全

守护校园安全，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学校应当建立校园暴力防范机制，常态化开展

法治教育，对学生加强教育管理，对打闹行为

及时制止。作为家长应正确引导孩子与同学相

处，在与同学嘻笑打闹时注意分寸，在发生争

执后保持冷静， 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规则意

识，不做施暴者，也要勇敢地向校园暴力说不。

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刘 莎

面对校园暴力，“拉架者” 出手相助反而

受伤，见义勇为者的权益该如何得到保障？上

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校园

见义勇为受伤案。


